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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时代的发展下，“网红营销”这种销售模式渐渐流行，作为新兴的销售方式其培养“网红效应”“流

量影响”依靠直播平台而形成的全新产业链，对于传统销售模式而言优势明显，对于经济的发展有着十

分积极的作用。但是随之而来的是虚假宣传、冲动消费、监管不到位等问题。本文对网红营销模式进行

分析，希望借此引起学界对这方面的研究重视,补充这方面研究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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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net red marketing” this kind of sales mode gradually popu-
lar, as a new sales way its training “net red effect” “traffic impact” rely on the live broadcast plat-
form and form a new industrial chain, for the traditional sales model has obvious advantag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has a very positive role. But with it comes false propaganda, 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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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lsive consumption, and insulated regul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arketing model of In-
ternet Celebrity Economy, hoping to attract the attention of academic circles to this research and 
supplement the lack of research in this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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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内情况概述 

新型冠状性肺炎持续一年多，对线下的经济活动有明显的打击，许多门店因无法支撑房租等压力纷

纷倒闭。但在此期间，互联网用户的线上购物交易额显著提高，不仅用户通过直播的购物方式满足了购

买需求，而且卖家也凭借网络获得经济收益。许多网红也从中发现商机，利用自己的流量影响做起了带

货直播。这种网红营销模式已经对全球的经济都产生了十分积极的推动作用。目前消费者有线下转向线

上的购物速度已经远远超过专家预测水平。研究表面，在疫情爆发的 5~8 月份英国和欧盟的网购人数增

加了 129%。因为与线下购物相比，网购更加便捷，安全且选择性更多[1]。 
新冠疫情虽说是影响了线下经济的发展，但其在一定程度上加速的现有的消费转型，互联网用户的

网上购物时间普遍提高，而且各平台的直播时长也大幅增加，这些都是对网络经济的一大推动力。 
目前在国内网红营销的销售模式中，购物平台都在寻找合作，取长补短。“两微一抖”、快手、腾

讯的 qq 看点无一不将流量用于提高购物和销售的转化率。(图 1)放大自身优势结合直播营销，抢占直播

带来的红利，为平台打开商业化的大门。在这种模式下产生了无数”网红“他们充当起代言人或者推销

员的角色，直播就是他们的得力助手。 
 

 
Figure 1. The two platforms will have active daily users in 2020 
图 1. 2020 年两大平台日均活跃用户 

 
2013 年 8 月阿里巴巴旗下淘宝联手微博正式推出“微博淘宝版”，这款产品是镶嵌在淘宝后台的微

博体系此番合作大大提高了用户购买的便利性，弥补了微博自身商业化的不足，扩大了淘宝的广告渠道，

也方便了淘宝众多的中小卖家在淘宝之外的平台获得流量从而进行销售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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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网红”通过微博转发抽奖、赠送优惠卷等活动，达到小规模宣传的目的。微博的优势在于它

强大的社交性和数据记录，用户在转发带有优惠信息的活动时，也充当了宣传者。自淘宝与微博联手后

“网红营销”便成为电商结合社交的新模式。“微博淘宝版”设置了数据中心，提供商情监控、影响力

分析、粉丝分析等功能。平台商家可以通过分析大数据更好的把握粉丝的消费需求和未来的消费趋势，

从而有针对性的投放广告。而用户也可以在娱乐放松的同时获得感兴趣产品的上新和优惠信息。 
类似于微博的宣传模式，目前火爆的抖音短视频 APP 也在网红营销上大放异彩。抖音 APP 是今日头

条旗下的一款音乐创意社交软件，在 2017 年开始走红，其内容以短视频为主，依靠自身推荐的算法，将

可能感兴趣的视频推荐给用户。平台利用碎片化的时间推送用户感兴趣的内容，而所推送内容也不局限

于媒体的投放，大多来源用户的原创作品，在此模式下，用户因上传视频而走红，当用户获得大量粉丝

后大多数人便会选择走上带货这条路，将自己拥有的热度及时的用于卖货，获得佣金，直播便是主要渠

道。边看边买的电商直播互动购物目前已经进入国内的互联网潮流，“秒杀”、“10 秒售空”在顶流直

播间时常出现。这对商家和直播推销者来说无疑是很好的销售模式。 
目前网红、直播平台和购物平台的合作关系主要有三种。分别是年度框架合作模式、个案合作模式、

佣金模式。 

2. 年度框架合作 

年度框架合作模式指平台与一些网红达成合作，让网红常年在线上为平台进行代言，来增加顾客在

平台上的消费量。例如，淘宝与李佳琪、薇娅等一些网红主播形成了年度框架合作；抖音与罗永浩等一

些网红主播形成了年度框架合作。 
年度框架合作对平台直播有以下好处。 
第一，网红的这种身份，本质上就是品牌效应，他们的名字就是具备强大号召力的品牌。这个效应

的外化就是流量。电商平台最为看重的就是流量，这是一切变现能力的基础，流量越大，吸粉能力越发

强大，所带来的购买量也就越大。年度框架合作模式不仅可以稳定平台一定的客流量，甚至可以吸引更

多的消费群体。例如，2020 年 3 月 5 日李佳琦单场直播，直播总流量(观看人次)达到 5200 万，直播带货

了 40 个单品，平均每个单品的流量就达到了 130 万，且这 130 万人都是精准流量，是培养品牌粘连性的

目标人群。罗永浩 2020 年 4 月 1 日在抖音直播，官方数据，观看人数 4800 万+，带货销售 91 万件，带

货率为 1.9%。  
第二，最近一份全球社交媒体研究《Wave X-Remix Culture》揭露了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这个不

确定性日益增加的时代，绝大多数网民对网络上看到的东西缺乏信心。当粉丝的认知和决策受到质疑的

时候，她们会本能地去接近和模仿她们关注的 KOL (意见领袖)，因为她们相信 KOL 可以给她们提供切

实有效的建议和帮助。网红主播在充分了解粉丝的需求前提下，使直播内容更具有有针对性。在观看网

红直播带货过程中，消费者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寄托，也找到了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倾诉。在这种驱动下，

消费者毫不吝啬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因此，伙伴关系、真实自我和售后体验存在感越强，消费者越能感

受到一种与网红心理、情感、意向的可接近感。个人依恋、品牌忠诚和他人评价认同感越强，消费者越

能对其所在粉丝社群表现出归属感或依恋感，进而增强消费情感。通过这种方式，主播就可以通过影响

粉丝的消费态度及行为来实现变现。例如，李佳琦直播了一款 ISDIN 怡思丁抗光老防晒霜，销售额达 2300
万元销售额，占当月店铺 25.7%销售额，占整体品牌 25.2%销售额。3 月 5 日薇娅直播了一款博朗小闪电

激光脱毛仪器，直播销量 3000 台，成交均价 1899 元，合计贡献了 570 万销售额，销量环比增长 153%。 
但是，年度框架合作模式也有一些弊端，首先，年度框架合作模式将平台和主播捆绑在一起，两者

的利益十分密切，但是平台只看主播带来的流量及利益，不重视产品质量以及主播的虚假宣传。当主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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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销的产品出现问题，平台也将承受巨大的损失。因为消费者对主播的信任建立非一日之功，是长期培

育的结果。如果消费者从直播间购买的产品出现一次质量问题，信心立即受损；多次遭遇质量问题，消

费者将放弃关注。 
其次，媒体研究机构 UM 对来自 81 个国家的 5.6 万名互联网活跃用户跟踪调查，评估了全球范围内

网民对社交媒体的信任度。调研发现，只有 8%的人认为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信息真实可靠；如果是“网红”

等高影响力者发布的消息，“可信赖”的比例下降到了 4%。全球范围内，仅 42%网友相信网络博主、视

频播客上分享的商品推荐及评价信息。这说明多数消费者并不信任主播的意见，这不利于平台的销售。 
针对这些弊端，有以下几种解决方案，首先，从平台角度来看，平台应该严加重视主播推荐的产品

质量以及主播推销的产品是否符合其言论，平台要加强内容审核力度、完善诚信评价机制。例如，当主

播推销质量不合格的产品或是虚假宣传时，平台对其进行罚款。对每一场主播推销的产品进行抽查检测，

以此来提高产品质量。 
其次，从政府角度来看，法制部门应针对直播电商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引导其良性发展；相关监

管部门要严厉打击虚假营销行为，提高侵权成本。对平台的直播宣传进行监督，一旦出现虚假宣传，可

以对平台进行惩罚，这样平台会更加重视其宣传所在的问题。 
最后，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消费者应对直播营销存在理智且客观的消费观，不应冲动消费，也不

应拒绝一切主播的推荐。看到主播有虚假宣传或是收到有质量问题的产品，应及时向平台反馈。 
总体来看，年度合作框架合作模式利大于弊。 

3. 佣金模式 

3.1. 佣金模式的应用 

如图 2，佣金带货模式，主要分为纯佣金模式和“佣金+”模式。纯佣金模式是指商家先提前发布商

品招募主播，等主播把货卖出去，再从利润分成主播，无需提前支付费用。而“佣金+”模式即在佣金的

基础上增加一笔额外的服务费，也称之为“坑位费”。如某一主播标价 10,000 + 20%即指直播前需要先

支付 10,000 坑位费，直播后还需按照销售额的 20%支付给主播佣金。 
 

 
Figure 2. The commission-carrying model 
图 2. 佣金带货模式 

 

前者这种看似安全低成本的纯佣金模式，实际不利于商家的长远发展。没有服务费，产品质量，品

牌，价格也不突出，很难获得网红大 V 的青睐。而门槛低也意味着带货主播质量不能得到保证，销量，

知名度也很难获得质的飞跃。而后者的“佣金+”模式更能迎合多方的需求。带货主播在佣金+坑位费的

双重趋势下，才能更积极更无后顾之忧地投入选品卖货之中，而商家也能获取更优质的服务。不同的主

播拥有的流量不同带货能力不同，坑位费，佣金也是不同的。据调查像李佳琪，薇娅，雪梨，烈儿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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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顶级主播坑位费大概为 60 万，销量佣金为 30%左右。尽管找网红主播带货佣金极高，但效果也是显

著的。李佳琪曾 5 分钟卖出 15000 支口红，“口红一哥”实至名归，2018 年双十一更是以九位数的成交

额收官，坐拥直播界半壁江山。又如笔者兄弟公司的一款速食火锅，前天晚上找了淘宝第一女主播薇娅

带了一次货，几分钟内迅速售罄，直播间价格也不算低，单价 29.8 元，5 万份，几分钟内卖了近 150 万

元的货。笔者兄弟感慨，要是多备点货，10 万+也是轻轻松松！透过直播的现象级数据，网红带货能力

可窥一斑。“佣金+”模式在发展过程中具有一定优势，吸引了一批优秀的带货主播，部分网红影响力也

在逐渐扩大，但“佣金+”模式中也存在竞争激烈、恶意哄抬坑位费、监管不力等问题。 

3.2. “佣金+”模式存在的问题 

1) 带货翻车，销售额抵不了坑位费 
众所周知，明星知名度高，自带粉丝流量因此明星收取高额坑位费更为明显。在 MCN 机构和直播

运营公司看来，收取坑位费合情合理。但许多卖家却不愿意买单。在他们看来，支付高额坑位费是为了

换取高销售量和高销售额，但现实确是交了高额坑位费，带来的销量却寥寥无几，这种现象在明星直播

领域，表现尤为突出。此前，有品牌方在网上控诉自己公司参加了汪涵的“顺德专场直播”，当时缴纳

了 10 万的开播费，当天成交了 1323 台，但是退款却多达 1012 台，实际仅卖出了 311 台，退款率高达

76.4%。因为出现了大批退款，被平台警告虚假交易。凡此种种，不胜枚举。“佣金+”模式，主播等级，

佣金，坑位费三分六等，直观反映了二八原则现象泛滥成灾。主播生态圈内，流量和口碑是直播间销量

和热度的保障，带货能力强的网红，粉丝粘性往往也强，卖家也更青睐选择有粉丝基础的网红来带货，

这便是主播圈“二八原则”现象泛滥成灾的原因。头部主播往往是商家即使入不敷出也要争抢的对象，

甚至还掌握着自主选择商家的权利，而中尾部主播更多的是被动选择。 
从 2020 年双十一淘宝直播热度排行榜总体看来，中小主播较头部主播而言在热度、带货量、成交额

等层面都是无法比拟的，网红直播带货存在马太效应是毋庸置疑的。直播带货圈到处都是坑，商家在选

主播时，不应盲目追求主播的流量、热度，带货能力强和粉丝规模大并不能划等号，并且网红主播在选

择合作商家时，符合自身调性的品牌产品才应该摆在首位。 
2) 带货主播缺乏责任意识，存在虚假营销 
随着直播行业水涨船高，在高额佣金的驱使下，谁也无法忽视这一份红利，网红直播带货表面上虽给

商家和网红带来了可观的收益，但这份红利背后也慢慢暴露出了圈内浮躁的现象，一些商家或主播涉嫌夸

大宣传推销，“名品”变赝品，“好货”变“水货”，误导了不少消费者[2]。因此直播翻车、投诉等事件

越来越多“网红倒卖三无产品”“网红种草面膜烂脸”等一系列翻车事件层出不穷。更有甚者，眼红头部

主播优秀的带货成绩和高额佣金，不惜破坏市场竞争秩序，通过直播间恶意刷单等行为来提升“身价”。 

3.3. “佣金+”模式未来应遵循的发展路径 

1) 实行科学分级，建立公平竞争机制 
首先，主播佣金等级不应仅仅只看其热度，粉丝量，更应考虑其专业素养，选品能力，解说水平，

成交额，退货率，翻车率，粉丝口碑等综合因素通过算法进行多维度考量。提高主播带货准入门槛，加

强主播培训化教育，最大程度上避免“主播带货翻车”事件。术业有专攻，平台应对不同的主播进行方

向区分，进行个性化培训，提高主播选品，鉴品，解说能力。其次出具相应的升降级考核标准，调动主

播积极性，引导良性竞争。 
2) 增强主播责任意识，建立平台自律机制 
传统的佣金模式属于“给钱就办事”，显然这一模式存在较大的问题。带货主播应树立责任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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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些货不对版，以次充好的三无产品应自觉自律拒之门外。产品质量是商家的生命线更是决定主播

生命周期长短的关键因素。维护好消费者的利益，对得起粉丝的信赖，才能长效发展。 
3) 健全市场监管体系，引导良性营销 
“佣金+”属于新模式，对这方面的监管存在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恶意哄抬“坑位费”现象，

主播带货的商品质量参差不齐，售后维权困难，此类问题的监管仍存在争议。又如，对“直播带货”的

有效监管手段也非常缺乏。一方面，监管部门应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明确职业主播带货行为的连带责

任，强化其合规自律意识。另一方面监管部门应通过大数据采用人工智能开发“直播带货”的违法违规

行为监测系统，从而构建有效的监管机制。 
随着直播圈越来越下沉市场发展，和大数据的普及，网红营销将迎来下一个高潮。尽管由于兴起时

间较短，还存在或多或少的问题，但总体利大于弊。 

4. 个案模式 

4.1. 个案合作模式的应用 

个案合作模式是指主播或 MCN 机构与商家合作，商家支付主播固定的佣金，主播在电商平台完成

单次直播带货的一种合作模式。该模式虽较为少见，但市场上还是存在，有着其独特的优势与弊端 

4.2. 个案模式的优势 

个案模式的优势主要是带货者的优势。优秀的带货者可以带动产品的销售额。 
对于许多小商家来说，与 KOL 的个案合作可以看作是一次机遇。虽然费用较高，但是可以增加产品

在消费者前的曝光度，并且头部主播能通过其影响力，大大拉动销量，效果大大好过比传统的线下广告。

而优秀的产品和产品供应链又可以反哺带货者的个人品牌及形象，从而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关注。 

4.3. 个案模式的缺点 

个案模式存在以下几个问题，如图 3。 
 

 
Figure 3. The problem of the case pattern 
图 3. 个案模式的问题 

4.3.1. 主播对商家供应链的掌控能力较差 
相比于年度框架合作，个案合作做一次直播推广收一次的钱，主播与商家的合作时间短，难以对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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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供应端有客观完整的了解，容易出现虚假宣传、产品质量参差不齐、售后不完善等问题，这些是消

费者在直播中购买产品后发生客诉的主要问题。而产品供应端出现问题，会极大影响主播个人形象以及

降低在她们消费者心中的可信度，因此该种模式很考验主播团队的选品以及品控能力。比如 2019 年 10
月 29 日，李佳琦在直播带货不粘锅时，鸡蛋在不粘锅中处处粘锅，场面一度尴尬。随后，“李佳琦在直

播带货不粘锅时现场翻车”迅速登上热搜，引起网友的热议和与质疑。而后商家回应出现该情况是因为

李佳琦操作不当所致，产品本身不存在问题。这也侧面反映出即使是头部主播，由于和商家的合作时间

较短，在选品环节也没能严格把控，不能保证每件商品的质量如商家所描绘那般，推荐的产品可能也并

没有经过详细认真的测试，因此极容易出现“货不对板”的情况。要想减少该情况发生，主播及其团队

必须对产品质量进行严格把控，对所选产品进行深入了解并多次测试使用，以保障产品品质。此外，还

需要有关部门更加完善的规范制度以及加强监管力度，才能共同保证消费者的的权益[3]。 

4.3.2. 销量达不到预期 
个案合作主播和商家的合作也没长期合作的稳定，因此得到的产品优惠力度可能相对较小。而在直

播带货行业中，价格的排他性和优惠力度是头部网红直播带货的关键条件，因此销量可能达不到预期。

此外，固定的佣金模式也不如佣金与提成混合的合作模式对主播的激励性大，因此主播若对该产品领域

不擅长或者不是顶流，那么该场直播将很难达到预期销量。但如果主播主攻一类产品，则可能更容易取

得成功。比如快手的侯文亮在一次直播中创造了销售 288 辆新车的记录，几乎相当于当地一家老牌 4S 店

十几名销售顾问一个月的总销售任务。这得益于他的专业知识。他的粉丝量不及李佳琦的零头，但他每

天浏览汽车论坛，撰写车评，发布汽车类短视频，直播回答买车和养车问题，积累用户并形成了自己的

用户流量池，最终打造了直播团购卖车的独特带货能力。 

4.3.3. 粉丝具有偶然性、黏性低 
因为每次个案合作的商家不同，主播直播的产品也不同，容易导致主播的定位不够清晰精准，从而

粉丝不稳定，不容易沉淀。 
该模式没佣金混合模式灵活、没年度框架模式稳定，因此在行业中不那么普遍。 

5. 结束语 

在 2020 年，很多商家都选择了结合线上线下的营销方式。网红营销模式在销售效果上已经大大超过

线下销售业绩。媒体和品牌以及将网红运营带到战略流程当中去。在日益碎片化的大数据媒介环境下，

用户的消费行为日益多元化多元化。同时，年轻用户的购买习惯越发地被重视。在未来几年里，网红经

济势必将继续走高，对于媒介和品牌来说，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营销策略，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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